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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用地转用方案

	计量单位：公顷、公斤

	建设用地项目名称
	东至县大渡口经开区工业污水处理厂及配套工程项目

	申请用地单位
	安徽池州大渡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徽石台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新增建设用地
	8.6197

	土地利用现状
	权属
	合计
	其中

	
	地类
	
	国有土地
	集体土地

	
	总计
	8.6197
	0
	8.6197

	
	（一）农用地
	8.6197
	0
	8.6197

	
	其中
	耕地
	7.8841
	0
	7.8841

	
	
	林地
	0
	0
	0

	
	
	其他
	0.7356
	0
	0.7356

	
	（二）建设用地
	0
	0
	0

	
	（三）未利用地
	0
	0
	0

	土地利用计划情况

	是否符合规划
	是
	规划级别
	县级

	使用年度计划指标
	新增建设用地
	农用地
	其中：耕地

	2025年度
	8.6197
	8.6197
	7.8841

	年度计划指标来源
	[bookmark: _GoBack]池州市2025年度处置存量土地规模为基础核定的新增建设用地计划

	补充耕地情况

	需补充耕地数量
	7.8841
	已补充耕地数量
	7.8841

	补充耕地确认信息编号
	340000202514065768
	补充耕地实际总费用
	189.2184万元


	续表一
	

	用地预审和选址文件
	预审和选址批准机关
	东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批复文号
	东自然资规函﹝2024﹞373号

	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文件
	批准机关
	东至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批准文号
	东发改投资﹝2024﹞203号

	啊
	项目代码
	2312-341721-04-01-774243

	
	建设规模
	（1）新建工业污水处理厂近期日处理工业污水规模为3万m³/d,远期日处理工业污水规模为4万m³/d,本次新增工业污水处理规模3万m³/d,同时新建含氟专用污水管道10000m,出水达到一级A标准；
（2）尾水处理工程设计规模为6万m³/d,将大渡口经开区污水处理厂一级A标准排放尾水和上游忠字沟地表水经湿地净化处理改善后提升至地表水IV类标准。

	项目初步设计批准文件
	批准机关
	东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批准文号
	东住建审﹝2024﹞11号

	
	工程概算
	45644.06万元

	功能分区情况

	功能分区
	供地方式
	面积

	二级污水处理区
	划拨
	4.4201公顷

	深度
处理区
	划拨
	1.4100公顷

	尾水处理工程（人工湿地）
	划拨
	2.7896公顷

	节约集约用地情况

	功能分区
	数量
	申请
用地
	原有用地（改扩建项目）
	指标控制面积
	所选取单项指标对应的具体条件参数
	节地技术、模式应用情况

	二级污水处理区
	1
	4.4201公顷
	/
	6.0～4.8公顷
	根据《安徽省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表5-5-2污水处理厂建设用地定额指标,对照表5-5-1污水处理工程建设规模类别表，该项目处理工业污水规模为4万立方米/天，属于IV类的标准。对照表5-5-2污水处理厂建设用地定额指标表，建设用地规模IV类的二级处理标准为1.5～1.20（平方米/（立方米/天）），该项目处理工业污水规模为4万立方米/天，用地面积标准为6.0～4.8公顷。
	/

	深度
处理区
	1
	1.4100公顷
	/
	1.8～1.4公顷
	根据《安徽省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表5-5-2污水处理厂建设用地定额指标,对照表5-5-1污水处理工程建设规模类别表，该项目处理工业污水规模为4万立方米/天，属于IV类的标准。对照表5-5-2污水处理厂建设用地定额指标表，建设用地规模IV类（15万立方米/天）的深度处理标准为0.45～0.35（平方米/（立方米/天）），该项目处理工业污水规模为4万立方米/天，用地面积标准为1.8～1.4公顷。
	

	尾水处理工程（人工湿地）
	1
	2.7896公顷
	/
	≤9.6000公顷
	根据《生活污水处理厂尾水人工湿地工程技术规范》(DB34/T4384—2023)5.3.2条和表1规定：按照每个处理单元每天处理500立方米/天统计，本项目共需要处理单元120个（120个=60000立方米/天÷500立方米/天）；以处理单元面积最小的水平潜流人工湿地≤800平方米/单元计算，本项目人工湿地处理占地总面积不宜超过9.6000公顷。
	




	续表二
	

	县（市）人民政府
审核意见
	

	
	
                    （公章）
主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设区市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审核意见
	

	
	
                    （公章）
主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设区市人民政府
审核意见
	

	
	
                    （公章）
主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
	


填表人：

— 2 —

— 82 —

